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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当今社会，法律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然而，晦涩的专业术语，艰深的法律理论，庞杂的立法体系，这些法律与生俱来的特点，却都成为了
读者理解、掌握法律的障碍。
　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本社特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法律注释本系列丛书。
除了法律文本为权威标准文本外，还最大限度地突出了《物业管理条例：注释本》的实用性与易用性
，《物业管理条例：注释本》有以下特点：　　（1）权威部门审定。
《物业管理条例：注释本》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相关立法同志
进行审定，内容准确权威；　　（2）法律适用提要。
每册书都由立法机关相关专家撰写该法的适用提要，帮助读者对每一个法的精神和精髓有更深入的理
解；　　（3）重点法条注释。
对重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，且每个条文都提炼出条文主旨，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法条内容；　　（4）
关联法规索引。
条文下附录关联法规索引，且重要的法律法规文件都能在书后附录中查找到原文，帮助读者查找法律
依据，解决实际问题；　　（5）相关配套规定。
书末附录一些较为重要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司法解释，使读者在使用中更为方便、实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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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适用提要国务院关于修改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的决定物业管理条例第一章　总则第一
条　立法目的第二条　物业管理定义第三条 选择物业服务企业的方式第四条 物业管理与创新、科技
进步的关系第五条 物业管理监督管理体制第二章 业主及业主大会第六条 业主及业主权利第七条 业主
义务第八条 业主大会的组成与宗旨第九条 物业管理区域划分第十条 业主大会的成立第十一条 业主决
定事项第十二条 业主大会会议第十三条 业主大会会议制度第十四条 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的会前通知、
告知和会议记录第十五条 业主委员会性质与职责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备案制度第十七条 管理规约的
内容和效力第十八条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九条 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所作决定的限制第二十条 业
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与公安机关、居委会的关系第三章 前期物业管理第二十一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
第二十二条 临时管理规约第二十三条 说明义务和承诺义务第二十四条 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第二十五
条 买卖合同内容要求第二十六条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限第二十七条 转让的限制性规定第二十八条 共
用部位、设施设备的查验第二十九条 物业资料移交第三十条 物业管理用房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的物
业保修责任第四章 物业管理服务第三十二条 物业服务企业第三十三条 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第
三十四条 物业管理区域统一管理原则第三十五条 物业服务合同第三十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和责
任第三十七条 物业承接验收和物业资料移交第三十八条 物业管理用房权属和用途第三十九条 物业服
务合同终止第四十条 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第四十一条 物业服务费用⋯⋯第五章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第六
章 法律责任第七章 附则附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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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六章 法律责任第五十七条【对建设单位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处罚】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住宅物
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，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
企业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10万元以
下的罚款。
本条涉及的违法行为有两种情况：（1）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
。
一般而言，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这是因为住宅物业涉及的利
益主体比较多，为了保证，厶＼共利益，必须保证选聘行为的公开和透明。
这是国家的强制规定，建设单位必须遵守。
（2）特殊的住宅物业建设单位，未经批准，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。
这是针对投标人少于3个或者住宅规模较小的，经物业所在地的区、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
批准，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的规定而言的。
虽然这两种类型的物业可以不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行政机关批
准，如果没有履行批准手续，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就是一种违法行为。
第五十八条【建设单位擅自处分业主对于共享部位、共享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法律责任】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享部位、共享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
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给业主造成损失的
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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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物业管理条例(注释本)(修订版)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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